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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進修研習實施要點第一點 

修正對照表 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     明 

一、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（以

下簡稱本局）為鼓勵教

師進修研習，提升教學

品質，特依教育部教師

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

辦法第六條訂定本要

點 

 

 

一、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（以

下簡稱本局）為鼓勵教

師進修研習，提升教學

品質，特依教育部「教

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」

第 6條訂定本要點 

 

因配合教育部於中華
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
二十八日以臺教師
（三）字第一○九○
○八四一二一 B號令
修正發布「教師進修
研究獎勵辦法」，名
稱並修正為「教師進
修研究等專業發展辦
法」，爰酌作文字修
正。 

 


